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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一、 試依我民法債篇修正前後之有關規定，分析下列各法律事實之結果： 

（一）甲將其未定期間租予乙使用中之房屋出賣並移轉登記予丙。則乙之租賃權是否受影響？（8分） 

（二）丁委由戊營造商在丁自有之建地上營造房屋，戊因同時承包了數工地之建築，恐無法如期完工，乃將丁所委建

之房屋工程轉包予己，己將丁屋建造完成後，丁未付報酬之情形下，是否有法定抵押權之發生？（8分） 

（三）庚向辛瓦斯行購買了一具壬工廠所生產之熱水爐，在使用中發生爆炸，致庚之家人癸受傷，則癸就其所受傷害，

可如何請求賠償？（9 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考生對於新修正民法債編規定的認識。 

答題關鍵 答題時應掌握的重點除有關的新修正規定外，宜略述其修正之理由，及修正條文如何解決

原有問題。 

參考資料 

1.邱聰智，債法各論，中冊，第九九--一００頁。 

2.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第一二九頁。 

3.高點，民法債編各論講義，第九七頁、第一五九頁。 

4.高點，民法債編總論講義，第一三六頁至第一三九頁。 

 

【擬答】 

（一）租賃權物權化與租賃物之移轉  

1. 修正前：民法為提昇承租人之地位，於第四百二十五條將原屬債權性質的租賃權加以物權化，其規定租賃物交付後，

縱出租人將租賃物所有權轉讓，租賃契約仍對受讓人存在，通稱為「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依此規定，甲既已將房屋

出租予乙，並由乙使用中，則其租賃權已物權化，縱甲將房屋移轉與丙，亦不影響乙之租賃權。  

2. 修正後：於強制執行實務上，常發生債務人為避免強制執行，虛偽與第三人訂立長期或不定期之租賃契約，減低他

人應買意願，進而影響債權人權益。因此，新修正之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第二項增設，前述原則於未經公證之不動

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規定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藉由公證制度，減少虛偽租約之出現，以保障債權人利

益。依修正後規定，則題示乙之租賃權是否受影響，取決於其租約是否經公證。若未經公證，則其租賃權仍維持原

有債權性質，不得對丙主張之。乙僅得於丙依第七六七條向其請求返還後，依原租賃契約向甲主張債務不履行及瑕

疵擔保之責任。  

（二）次承攬與法定抵押權  

1. 修正前：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土地上工作物時，承攬人對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不動產雖有法定抵押權，無待登記，

但此項法定抵押權之發生，以該不動產屬定作人所有者為限。本題丁係委由戊為其在自己之土地上建造房屋，戊再

轉包予己，丁、己間並無承攬關係，丁即非己之定作人，己不能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規定對丁之土地取得法定抵押

權。  

2. 修正後：由於法定抵押權無須登記，易使第三人遭受不測之損害，新法改採登記制度，須經登記，抵押權始發生。

惟仍以該不動產屬定作人所有者為限。故本題，丁仍不能依該條請求登記為抵押權人。  

（三）商品製造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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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正前：修正前民法債編關於商品製造人責任並未設有特別規定，故庚之家人雖因熱水爐爆炸受有損害，僅能依第

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在舉證證明商品有瑕疵、並因其瑕疵導致使用人受有損害（即因果關係），以及製造人對

其瑕疵之發生係有過失之要件下，請求製造人壬負侵權責任。至於對於出賣人辛，因與更之家人無契約關係，無法

依契約主張權利，至多僅能依德國「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的理論向辛主張權利，但就瑕疵之存在及因果關係

等，被害人仍須負舉證責任。  

2. 修正後：為保護商品使用人之責任，民法增訂第一九一之一條，規定不論有無契約關係，商品製造人除證明商品無

瑕疵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外，均須對他人因商品之通常使用而受損害，負賠償責任。故本題庚之

家人即無須舉證瑕疵之存在、因果關係及商品製造人之過失，即可向壬請求賠償。但應注意的是，本條所稱之商品

製造人，並不包含經銷人（出賣人），故庚之家人仍不能依本條向辛請求賠償。  

3. 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對於商品製造人責任亦有規定，其責任主體包含經銷商，其生產者之責任標準

為無過失責任，經銷者為推定過失責任，比較言之，其保護較民法更為周到。  

二、甲積欠乙二千萬元，應於八十九年二月十四日清償。甲有A、B二宗土地及對丙之三百萬元債權（清償期為八十九年二

月十日）。A地已出租於丁，建屋使用。甲為擔保上述對乙之債務，於八十八年二月間將上述二宗土地與對丙之債權，分別

設定抵押權與質權於乙，並即對丙為設質之通知。 

   

（一）於乙實行抵押權時，設有下列情形，請附具理由說明之。 

1. 丁已於八十八年五月間取得A地所有權，丁就A地對其指定人有無使用權可得主張？（9分）  

2. 甲於八十八年三月間在B地上建築房屋，並將之出租於戊使用，乙有無救濟之道？（9分）  

（二）丙於八十八年一月間，對甲有三百萬元之債權，清償期為八十九年二月九日，丙主張得以此項債權，與所欠甲之上述

三百萬元債務抵銷，是否有理由？（7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考生關於混同、併付拍賣與抵銷之基本概念。 

答題關鍵 考生應注意混同之例外、八六六條之構成要件與本案例事實之區分，以及第三債務
人抵銷權之要件與權利質權間之關係。 

參考資料 1.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第三五七、三五八頁。 
2.高點，民法物權講義，第二冊，第二０二頁。 

【擬答】 

(一)乙實行抵押權時： 

1.丁於事後取得所有權之情形：丁原為Ａ地承租人，就Ａ地有租賃權存在。其嗣後取得Ａ地所有權，致使租

賃權與所有權之主體合而為同一，是否發生權利混同之效果，法無明文（我國民法上僅就物權間之權利混同

設有規定，租賃權係債權，並非當然適用），應類推適用民法第七百六十二條規定：「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

他物權，歸屬於一人者，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但其他物權之存續，於所有人或第三人有法律上之利益者，

不在此限。」本題原出租人甲於八十八年二月以Ａ地設定抵押權與乙，則丁就Ａ地之租賃權的存續即有法律

上利益，依上開但書之規定，應不消滅。 

嗣後乙因實行抵押權，而由他人拍定取得Ａ地所有權，此時因發生租賃物所有權之移轉，依民法第四百二十

五條規定，丁之租賃權仍繼續對拍定人存在，故丁對拍定人得主張租賃權以繼續使用Ａ地。 

2.甲就Ｂ地設定抵押權後建築房屋並出租與戊： 

(1)首先，甲設定抵押權後於抵押土地上建築房屋，若影響抵押權之實行，依民法第八百七

十七條規定，抵押權人於必要時，得將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惟對建築物之價金無優先

受償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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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戊承租Ｂ地上之房屋並占有使用，亦使其租賃權物權化，而乙之抵押權係以Ｂ地

為標的，故能否逕依民法第八百六十六條但書，以租賃權成立後於抵押權而除去之，則有

疑問。若採否定見解，則拍定人因須承受建築物上之租賃權，可能降低其應買意願，進而

影響Ｂ地抵押權之實行，似有未妥。因此，似應類推適用第八百六十六條之規定，將租賃

權除去後再為拍賣，較為妥當。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抗字第五八八號判決認為：「不動

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權利，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

受影響，民法第八百六十六條定有明文。故執行法院認抵押人於抵押權設定後，與第三人

訂立之租約，致影響於抵押權者，得依聲請或職權除去其租賃權，依無租賃狀態逕行強制

執行。又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固仍得為使

用收益，但如影響於抵押權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故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

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並將該建築物出租於第三人，致影響於抵押權者，抵押權人

自得聲請法院除去該建築物之租賃權，依無租賃狀態將該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亦採

同一見解，甚值參考。 

(二)第三債務人丙之抵銷主張，是否有理由：依我國民法第九百零七條之規定：「為債權標的物之債權，其債務人受質權設

定之通知者，如向出質人或質權人一方為清償時，應得他方之同意，他方不同意時，債務人應提存其為清償之給付物。」；

此為我國現行物權法中就債權質權中之第三債務人行為惟一之限制條文，學者通說遂認為於權利質權中，第三債務人除因上

述清償之行為受有限制外，其餘權利，理論上而言均不受限制；故就本案事實而言，第三債務人丙於受設質通知時，如對出

質人甲有債權存在者，若合於抵銷之要件，自無不許其抵銷之理，我國實務上六五年台上字第一九八九號判決亦同此說，其

理由如下：「在權利質權之設定，不外為債權之創設的讓與，從而以債權為標的之債權，無異以債權為母權之子權，債權讓

與，因處分而生完全移轉占有之效力。而質權之設定，其標的之債權主體仍屬於設定人，不生移轉之效力，於此情況下，該

債權之債務人，可得對抗債權人之事由，如限為於債權讓與時可得對抗，而於質權設定時不得對抗，顯非本法真意」。 

  是故，准此而言，依學界及實務見解通說均認：第三債務人對出質人之債權於受設質通知時是否已屆清償期，或其清償

期是在質權標的物債權之清償期前或後，均不影響其對出質人行使抵銷權；惟須注意者，若第三債務人對出質人之債權係「發

生」於質權設定通知後者，則不得主張抵銷，此為依民法第九百零六條之解釋並類推民法第三百四十條之當然結果；故本案

中，丙對出質人甲之債權既發生於八十八年一月間，係發生於八十八年二月受設質通知之前，故依上開說明，自得行使其抵

銷權。 

 

三、甲投資高科技產業致富，開設二個新台幣三千萬元之存款帳戶，作為分別捐助設立A、B二財團法人之用。A財團法人

已設立完成，由甲自任董事長，章程中明定董事長對外代表法人，並禁止該法人從事或贊助任何政治活動。B財團法人已召

開設立前之董事會，選舉乙為董事長，但甲在向主管機關聲請許可後，主管機關尚未審議該許可案前，因心臟病死亡。甲於

死亡前一星期，曾代表A財團法人捐贈新台幣五百萬元給丙，支持其參選次屆總統，並已匯款入丙之帳戶。請問： 

（一）甲之繼承人對於甲捐助設立B財團法人之行為，得否撤回之？（12分） 

（二）A財團法人向丙請求返還捐款，有無理由？(13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考生對於財團法人之權利能力、代表權限及其監督方式的瞭解。 

答題關鍵 答題時，宜自最根本之權利能力開始討論，再逐一論述代表權限及違反章程行為之

法律效果。 

參考資料 高點，民法民總大講義。 

  【擬答】 

（一）捐助行為之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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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捐助行為之性質：捐助行為之性質，依通說認為係無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原則上於其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時，即

生效力。但因財團法人之設立牽涉社會公益，須受主管機關監督，因此主管機關之許可，宜認為特別生效要件，在

主管機關許可前，表意人得撤回其意思表示。  

2. 撤回權之繼承：意思表示之撤回，原則上應由表意人為之，但若表意人已死亡，因撤回權尚無專屬性質，得由表意

人之繼承人為之。本題甲之繼承人得撤回甲捐助設立B財團之行為。  

（二）返還捐款請求  

甲為A財團法人之董事長，依章程有代表A財團法人之權。惟其章程又明訂捐款贊助政治活動，則此項規

定是否生限制A財團法人之權利能力或甲之代表權之效果？其捐助行為效力如何？均有待研究。  

1. 權利能力是否受限制？ 

法人之權利能力是否受到設立目的的限制，學說上曾有不同見解。早期英美法上所謂之「能力外行

為理論」，雖認為法人之權利能力受到其設立目的之限制，超過其設立目的範圍之行為，均為無效，

但此種理論影響交易安全甚鉅，且是否有存在實益，甚受質疑，晚近採取者日少。因此，本題縱A

財團法人於設立之初即禁止贊助政治活動，亦不影響此部分之權利能力。  

2. 代表權是否受限制？ 

依題示 A財團法人之章程雖禁止該法人從事或贊助政治活動，但其限制係針對「A財團法人」所為，

並非針對「代表人」甲之代表權所設之限制，故甲就該捐款仍有代表權。  

3. 捐贈行為效果？ 

A財團法人之權利能力既不受影響，甲就該捐款亦有代表權，則該捐款行為即無能力上或代表權上

之瑕疵。惟財團法人具有公益目的，又無總會自內部加以監督，自應加強外部--即法院及主管機關--

之監督。其行為因違反章程，依民法第六十四條：「財團董事，有違反捐助章程之行為時，法院得因

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行為為無效」。本題A財團法人若未聲請法院宣告

行為無效，則該捐贈行為應為有效之法律行為，A財團法人不得請求返還；若已由法院宣告無效，

即得請求返還之。  

四、甲男與乙女為夫妻，育有丙、丁二男。丙男與戊女亦為夫妻，生有A、B、C三女。甲男與乙女結婚時，未約定夫妻財

產制，當時甲男之原有財產為一百二十萬元，乙女之原有財產為三十萬元。甲男為報答其恩師，以自書遺囑贈與其恩師之子

D三十萬元，並由D保管該遺囑。但D嫌過少，擅自將金額塗改為五十萬元，此為甲男所不知。甲男與乙女於婚姻關係存續

中，乙女從其生母繼承六十萬元，惟至甲男死亡前，尚有乙女應分擔其生母之繼承債務十萬元未清償。某曰，甲男與丙男共

乘一部機車慘遭車禍。丙男當場死亡，甲男則送醫急救後，始告不治。D見甲男已死亡，即提出該贈與之遺囑於共同繼承人，

但被丁男識破 D塗改遺囑之事，此時乙女則依法表示拋棄繼承。甲男死亡時，甲男與乙女均無特有財產，而甲男累積之原有

財產為二百四十萬元，乙女累積之原有財產為一百四十萬元。 

  試問： 

（一）甲男死亡時,其所留下遺產多少？（10分） 

（二）甲男之遺產應由何人繼承？各得繼承遺產若干？（15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考生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計算、代位繼承以及受遺贈權之喪失的

瞭解。 

答題關鍵 先計算剩餘分配以確定遺產數額，其次再討論代位繼承與受遺贈權之喪失，以決定

繼承人數及應繼分。 



民法- 5 

參考資料 高點，民法親屬繼承講義，第四十六頁、第一七九頁、第二六一頁。 

【擬答】 

（一）甲之遺產數額  

1.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甲之剩餘財產為240-120=120萬元 

乙之剩餘財產為140-30-(60-10)=60萬元 

乙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120-60)/2=30萬元  

2. 甲之遺產為240-30=210萬元  

（二）甲之繼承人及應繼分  

1. 乙：為甲之配偶，本有繼承權，但已依法表示拋棄繼承，故非繼承人。  

2. 丙：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親等近者，但因先於甲而死亡，不符「同時存在原則」，故非繼承人。  

3. 丁：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親等近者，屬民法第一一三八條所訂第一順序繼承人。  

4. A、B、C：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親等遠者，但因其父丙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故得依同法第一一四０條代位繼承，其應

繼分從被代位人。  

5. 戊：為甲之直系姻親，無繼承權。  

6. 應繼分計算：丁之應繼分為二分之一；ABC之應繼分為各六分之一。  

（三）受遺贈權之喪失及繼承財產之計算  

1. D為受遺贈人，但因變造甲關於繼承之遺囑，依民法第一一八八條準用第一一四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喪失其

受遺贈權，不得請求交付遺贈物。  

2. 丁之繼承財產：210´ 1/2=105（萬元）； 

ABC各得：210´ 1/6=35（萬元）  


